
信 息 服 务

黔西南新闻 2022年10月13日 星期四

一 审：李承姗 二 审：梁朝文 政 审：刘兴祥

总 监：韦元龙 美 编：龙鲲浩A4 GUI ZHOU MIN ZU BAO
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

本报讯 入秋以来，兴义市抢抓速
生蔬菜种植黄金时段，争取省级专项资
金60万元，发展1.2万亩速生蔬菜种
植，大力推行“稻+菜”“菜+稻+菜”等轮
作种植模式，提升土地综合利用率，保
障速生蔬菜高质量种植，确保重要农产
品稳产保供。

为有效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
旱灾对蔬菜应急保供的影响，帮助生产
主体纾困解难，提升供给总量，兴义市

根据《贵州省防疫抗旱蔬菜生产应急方
案》《贵州省抢种速生蔬菜专项资金使
用方案》等通知要求，制定《兴义市抢种
速生蔬菜专项资金使用方案》，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对完成抢种速生蔬菜任务
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户等生
产主体，建立速生蔬菜生产主体花名
册，并在基地所在村进行公示。对符合
规定种植时间、种植面积和品种要求
的，经申请验收合格后按程序把补助资

金按标准发放到生产主体，推进速生蔬
菜种植保供稳价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兴义市及时组织生产主
体抢抓时间整地播种，种植任务细化到
主体，落实到地块。农业技术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工作，以种
植生长周期短、见效快的速生蔬菜为主
线，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民增收为终极
目标，选择抗病、抗旱、抗逆性强、商品
性好的早、中熟蔬菜品种，主要发展

“短、平、快”小白菜、菜心、生菜、菠菜、
小青菜、芫荽等优质蔬菜。统筹协调相
关部门配合做好种子种苗、化肥、农药、
农机具等物资调度和水源保障、技术服
务指导，组织人力物力加快种植进度，
实行种植进度日报制。强化产销衔接，
精准对接市场，打通销售渠道，确保“菜
篮子”供应不断档、不脱销，促进种植企
业、农户稳定增产增收。

(吴古昌)

本报讯 今年以来，普安县以信访
案件“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为目
标，在受理、承办、处置、办结等环节进
行四次反馈，变群众“上门问”为承办部
门“主动答”，切实提高信访案件办理质
效，有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受理反馈。按照“谁登记（接谈）、
谁首办、谁负责”的要求，明确首次登记
（接谈）来访群众的工作人员作为首办
责任人，在接到上访群众信访举报后，
采取“接收初判、部门研判、集中评判”
和疑难复杂案件集体会商的方式，对信
访问题进行分析研判，确保在5个工作

日内完成信访案件分流转办，15个工作
日内告知举报人受理及转办情况，实现
群众访有所应。

承办反馈。注重提升承办时效，由
承办部门在规定时间内签收承办的信
访案件，在3个工作日内与来访群众进
行查前接谈，进一步核实举报内容，主
动听取来访群众所反映问题的补充意
见，并保持阶段性沟通，打消来访群众
顾虑，确保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承办
案件反馈。同时，对未在规定时限内签
收承办的单位，由纪检监察部门采取通
报批评、预防提醒谈话等方式进行督

促，确保信访案件承办及时。
处置反馈。强化信访案件督促办

理，分类建立信访案件台账，定期盘点
处置情况，紧扣时间节点进行“账龄分
析”，对部门处置不及时、进度缓慢、未
及时告知的初信案件进行跟踪，综合运
用上门指导、交叉互查、工作推进会等
方式，督促责任单位对信访案件进行逐
件研究、分类施策、对账销号，由案件处
置部门按照办理进度告知来访群众，并
认真听取补充意见和心理诉求，提高核
查效率，形成办案合力。

办结反馈。坚持“谁处置谁反馈”

的原则，由处置部门通过电话、短信、网
络、书面等方式，在15个工作日内将处
置结果反馈给来访群众，对提出的新线
索、新证据再次进行复核，复核后由承
办单位将复核结果进行重新反馈，同时
做好登记和记录，及时将结果报纪检监
察部门存档，不断提升信访办结满意度
和办案效果，化解基层矛盾。截至目
前，共办结信访案件179件，上访群众
满意度达96.43%。 （黄太富）

近年来，兴义市人民法院顶效人民法
庭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认真
把好立案材料审核关，依法办案、严格执
法，让每一个当事人都能够在案件的审理
过程中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受群众称
赞。图为近日该法庭员额法官在审查案
件材料。

本报记者 龙 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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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6086号

李金勇：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如下：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0元以
及利息（利息以4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2%从2019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
清偿之日止，截止2022年4月13日止应付
利息为243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材
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
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文书上网告
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12月1日上午08：40分在兴义
市人民法院第三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若
不按时到庭，本院将缺席审理，由此产生的法
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6087号

方 帅：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燕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如下：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欠款13000.00元（大
写壹万叁仟元）及利息（利息以13000.00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2%从2021年1月4日计
算，至欠款清偿之日截止2022年4月13日
利息为3977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材
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
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文书上网告
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定于2022年12月1日上午10：00分在兴义
市人民法院第三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若
不按时到庭，本院将缺席审理，由此产生的法
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7093号

凌 琨：
本院受理的原告查兰明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1、求被告凌琨支付
原告的劳务费55440元及利息，按3.75%，
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诉
讼费由被告凌涛承担。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
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
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
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日
上午08：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三十一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缺席
审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7629号

蒲 淼：
本院受理的原告娄仕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1、请求法院依法判
决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300000 元及利息
451961.67元（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
月利率2%从2015年4月24日起计算2019
年8月20日的利息为315800元，按年利率
15.4%从 2019 年 8月 21日至借款付清时
止，截止至 2022 年 7 月 17 日的利息为
136161.67元），共计751961.67元；2、请求
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因通过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
利义务通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
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12月1日下午14：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
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
本院将缺席审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
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8236号

李思庆：
本院受理的原告姚竹秋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如下：1、判定被告偿还借
款30000元，以及违约金5000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3、判定被告支付原告差旅
费1000元。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监督
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文书上
网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日下午16：00分在
兴义市人民法院第二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缺席审理，由此产
生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8765号

支成莲、陈晋兵：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义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如下：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
决解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
合同》；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成
莲、陈晋兵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4，453.74
元及截止2022年 3月 7日的利息4764.92
元、罚息2190.81元、复息509.64元；并以所
欠借款本金54，453.7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0.29%自2022年3月8日起计算罚息至借
款本金清偿之日止；以利息4764.92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10.29%自2022年3月8日起
计算复息至利息清偿之日止；3、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支成莲、陈晋兵向原告支付
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2167.17
元；4、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对于被告
陈晋兵、支成莲名下坐落于兴义市神奇西路
东方广场、产权证号为 201300442- 1、
201300442-2号的房屋折价、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以上款项暂计为64，
086.28元）。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
律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

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日上午08：
4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缺席审理，由
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们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8772号

陶张健：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义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如下：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解
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
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
借款本金34，013.19元及截止2022年2月
25日的利息130.29元、罚息6.14元；并以所
欠借款本金34，013.1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7.125%自2022年2月26日起计算罚息至
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以利息130.29元为基
数，按年利率7.125%自2022年2月26日起
计算复息至利息清偿之日止；3、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
所产生的律师费1195.24元；4、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确认原告对于被告名下坐落于兴义市
桔山城市中心区瑞金南路中段（富康城市广
场）产权证号为201300430的房屋折价、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以上款项暂计为
35，344.86元）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纪律
监督卡、当事人举证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文
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日上午10：00
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若不按时到庭，本院将缺席审理，由此产
生的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向成宇：

本院受理原告胡敏诉被告向成宇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
（2022）黔2301民初1707号民事判决：一、
由向成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胡
敏购房款150152元、违约金20848元、并以
150152元为基数，从2021年6月17日起，
按年利率5.775%计算至购房款退还完毕之
日止；二、驳回胡敏的其余诉讼请求。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曾良辉：

本院受理原告兴义市广太建筑物资租赁
站诉被告曾良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22
年9月21日作出（2022）黔2301民初5239
号民事判决：限曾良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兴义市广太建筑物资租赁站租赁
费951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以
尚欠租赁费为基数，从2021年2月3日起按
年利率5.775%计付至租赁费支付完毕之日
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5744、5812号

王志学：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光辉、兴义市福万家

门业与你劳务合同及买卖合同纠纷二案，已
审理终结。因现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有效
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2301民初5744、5812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何 光：

本院受理的原告唐永德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于2022年9月27日作出（2022）黔
2301民初542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由
何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唐永德
劳务费3600元，并以3600元为基数按年利
率3.85%计算支付资金占用费自2021年12
月19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何光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则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熊贤云：

本院受理原告娄方勇诉被告熊贤云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作出
（2022）黔2301民初7771号民事判决：由熊
贤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娄方勇
货款 8468 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650元，由熊贤云负担（由熊贤
云直接支付娄方勇）。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
上诉，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4886号

郎朝富、黄亨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付翠与被告郎朝富、

黄亨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黔2301民初488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郎朝富、黄亨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共同偿还李付翠借款本金70000元及逾
期利息（以未付借款本金为基数，从2022年

5月12日起按年利率3.7%计付至借款清偿
完毕之日止）。诉讼费2150元（含案件受理
费1550元，公告费600元），由郎朝富、黄亨
琴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5847号

王宜兵：
本院受理的原告兴义市鸿华汽车租赁中

心与被告王宜兵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2301民初584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王宜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兴义市鸿华汽车租赁中心租金8000元。诉
讼费 650元（含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王宜兵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至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01民初5850号

张庆付：
本院受理的原告兴义市鸿华汽车租赁中

心与被告张庆付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2301民初5850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张庆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兴义市鸿华汽车租赁中心租金10000元。
诉讼费650元（含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00元），由张庆付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至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云政：

本院受理原告兴义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诉你及被告张华学、赵燕、庄义富、高
孝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2301民初
32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内容为：一、由
赵云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兴义
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100000元、期内利息3084.84元及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的罚息 14100 元、复利
470.64 元 ，合 计 117655.48 元 ；并 以
103084.84为基数按年利率13.5%计算支付
2021年12月3日起至借款本息清偿完毕之
日止的罚息和复利；二、赵云政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兴义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代理费1000
元；三、张华学、赵燕、庄义富、高孝菊对上述
第一、二项债务向兴义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
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华学、赵燕、庄
义富、高孝菊履行清偿义务后，有权向赵云政
追偿；四、驳回兴义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54元，公告
费600元，合计3254元，由赵云政、张华学、
赵燕、庄义富、高孝菊共同负担。请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2022）黔
2301民初3244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 建：

本院受理原告岑朋诉你及被告李世英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22年9月20日作出
（2022）黔2301民初1975号民事判决：一、
限周建、李世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共同返还岑朋借款本金20000元；二、驳回
岑朋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元，
公告费600元，合计950元，由周建、李世英
共同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转昌：

本院受理原告岑朋诉被告刘转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作出
（2022）黔2301民初1976号民事判决：一、
限刘转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岑
朋借款本金23760元；二、驳回岑朋的其余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4元，公告费600
元，合计1044元，由刘转昌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28号

刘 祺、熊小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兴畅诉你们及被告贵

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黔2301民初132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杨兴畅与贵州承福祺顺
品牌策划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2日签订
的《“万峰郡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
二、刘祺、熊小萍、贵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付符合正
常使用要求的万峰郡府小区负2层280号车
位给杨兴畅；三、刘祺、熊小萍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兴畅违约金5000元；
四、驳回杨兴畅其余诉讼请求。诉讼费2040
元（其中案件受理费 1440 元，公告费 600
元），由杨兴畅负担40元，由刘祺、熊小萍负
担2000元】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29号

刘 祺、熊小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谈德渊诉你们及被告贵

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黔2301民初132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谈德渊与贵州承福祺顺
品牌策划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3日签订
的《万峰郡府订购协议》《“万峰郡府”车位使
用权转让合同》于2021年6月7日解除；二、
刘祺、熊小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双
倍返还谈德渊定金232000元、返还首付款
124000元，合计返还356000元；三、驳回谈
德渊其余诉讼请求。诉讼费9300元（其中案
件受理费8700元，公告费600元），由刘祺、
熊小萍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30号

刘 祺、熊小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雪诉你们及被告贵州

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1）黔2301民初133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陈雪与贵州承福祺顺品牌
策划有限公司于2020年 9月 27日签订的
《“万峰郡府”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二、
刘祺、熊小萍、贵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付符合正常使
用要求的万峰郡府小区负3层07号车位给
陈雪；三、刘祺、熊小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陈雪违约金3100元。四、驳回陈
雪其余诉讼请求。诉讼费1500元（其中案件
受理费900元，公告费600元），由陈雪负担
30元，由刘祺、熊小萍负担1470元】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该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至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1）黔2301民初1347号

刘 祺、熊小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志英诉你们及被告贵

州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1）黔2301民初134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黄志英与贵州承福棋顺
品牌划有限公司2020年 8月 19日签订的
《万峰郡府定购协议》于2021年6月7日解
除；二、刘祺、熊小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双倍返还黄志英定金合计40000元；
三、驳回黄志英其余诉讼请求。诉讼费1516
元（其中案件受理费916元，公告费600元），
由刘祺、熊小萍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至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大萍：

本院受理兴义市乡村土鸡蛋经营部诉被
告张大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22年9月
26日作出（2022）黔2301民初5861号民事
判决：一、限张大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尚欠兴义市乡村土鸡蛋经营部货款
5706 元，并以 5706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3.85%从2021年12月1日开始计算支付资
金占用费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兴义市
乡村土鸡蛋经营部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张大
萍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传快：

本院受理原告曾方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2301民初128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限张传快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曾方德偿还借款本金28000元及资金占
用利息（利息以28000元为基数，从2022年
2月17日起按照年利率3.8%计付直至贷款
清偿完毕时止）；二、驳回曾方德其余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
1150元，由曾方德承担50元，张传快承担
1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你应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兴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舒 刚、郑周宽：

本院受理原告陈金昌诉你二人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黔2301民初102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限舒刚、郑周宽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向陈金昌支付劳务工资3450元及
利息（利息以3450元为基数，从2022年2月
1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直至上述劳务
工资付清时止）；二、驳回陈金昌其余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
650元，由舒刚、郑周宽承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你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兴
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舒 刚、郑周宽：

本院受理原告陈吉友诉你二人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黔2301民初102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限舒刚、郑周宽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向陈吉友支付劳务工资3020元及
利息（利息以3020元为基数，从2022年2月

1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直至上述劳务
工资付清时止）；二、驳回陈吉友其余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
650元，由舒刚、郑周宽承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你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兴
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华梦：

本院受理原告李斯俊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2301民初312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限高华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
李斯俊支付劳务费6300元。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高华梦承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你应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兴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华梦：

本院受理原告范兴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2301民初312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限高华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
范兴华支付打孔款及拖车款合计 17724
元。案件受理费243.1元，公告费600元，合
计843.1元，由高华梦承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你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兴义市
人民法院捧乍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华梦：

本院受理原告李斯克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2301民初311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限高华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
李斯克支付劳务费12000元。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700元，由高华
梦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
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你应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兴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文聪：

本院受理原告舒瑞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2301民初341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限陈文聪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
舒瑞友偿还合伙资金60500元及利息（利息
以欠付资金60500元为基数，从2021年6月
7日起按照月利率1.2%计付直至上述资金
还清时止）。案件受理费1434.75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2034.75元，由陈文聪承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你应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兴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 宏：

本院受理原告王合珍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即（2022）黔2301民初2478号案件。
原告王合珍诉讼请求如下：一、请求人民法院
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共计5680
元；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支付利息
401.04元（以5680元为基数，自2019年12
月20日起暂计至2021年9月1日，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4.15%计算），之后的逾期利息以
未清偿的欠款本金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完毕之日
止。上述本息合计为：6081.04元（5680元+
401.04元）；三、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文书上网
告知书、兴义市法院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11月29日8时
3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 华：

本院受理原告贵州黔福盛汽车有限公司
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即（2022）黔2301
民初11262号案件。原告韦小肯诉讼请求
如下：一、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
《汽车租赁合同》；二、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租金和汽车维修费及跨省收车交通费人民
币33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
兴义市法院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9日9时00分在兴
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 俊：

本院受理原告贾友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即（2022）黔 2301 民初 11253 号案
件。原告贾友祥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被告
刘俊立即偿还原告贾友祥借款本金17600
元及利息（利息以17600元为基数，自2021
年7月12日起按年4LPR支付至款项偿还完
毕之日止，截至起诉之日已产生利息2710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通过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兴义市法
院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11月29日9时30分在兴义市人民

法院捧乍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姚道林：

本院受理原告尹元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即（2022）黔2301民初6214号案件。
原告尹元忠诉讼请求如下：一、请求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被告姚道林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兴义
市法院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22年11月29日10时00分在兴义市
人民法院捧乍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君美：

本院受理原告周雨树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即（2022）黔 2301 民初 6206 号案件。
原告周雨树诉讼请求如下：一、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决原告周雨树与被告王君美离
婚；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婚生子周仁
洁由原告抚养至成年，被告每月支付抚养
费800元/月至孩子年满18周岁至；三、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
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通过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兴义
市法院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9日10时30分
在兴义市人民法院捧乍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昌贵：

本院受理原告钱玉诉离婚纠纷一案，即
（2022）黔2301民初10059号案件。原告钱
玉诉讼请求如下：一、判决准许原告与被告离
婚；二、婚生子女李永平、李永安由原告抚养；
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通过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兴义市法院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11月29日11时00分在兴义市人民法院捧
乍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判。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廖祥华：

本院受理原告兴义市顶盛集成吊顶加工
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即（2022）黔
2301民初1234号案件。原告兴义市顶盛集
成吊顶加工厂诉讼请求如下：一、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1680元；
二、依法判决被告以11680元为基数，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货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3.85%支
付利息，从2020年1月15日开始计算至款
项还请为止，截止起诉时的利息为777.4元；
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因通过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兴义市法院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2年11月29日14时30分在兴义市人民
法院捧乍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先碧：

本院受理原告徐顺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即（2022）黔2301民初8658号案件。
原告徐顺涛诉讼请求如下：一、请求人民法院
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5000元；
二、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因通过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文书上网告知书、兴义市
法院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11月29日15时00分在兴义市人
民法院捧乍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2）黔2323民初2154号

谭礼兴：
原告赵树立与被告谭礼兴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均无法联系
到你，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案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并
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00（遇
法定假日顺延）本院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晴隆县人民法院公告
孔 舒：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启英等15人诉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黔2324民初1309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起3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公章作废公告
兹有贵州黔越矿业有限公司贞丰县挽澜

乡 岔 河 联 营 煤 矿 （ 代 码
91520000MA6DLDM70C

）公章（无编号）即日声明作废，所盖文件
无效，本公司不予承认。特此公告。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22年9月30日B4版刊发的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公告（2022）黔2301
民初7832、7833、7834、7835号郑坚、鄢永
琼：本院受理原告黄绍兰、卢加国、徐克强、黄
芳诉被告郑坚、鄢永琼、谢贞良劳动争议纠纷
四案中，“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应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特此更正。


